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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精神与现代价值
郝红梅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 200000）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被视为法律文化核心价值观，它象征着古中国人对最高价值追求。随著时代地演进及发展，中国传

统法律体系已失去其以往的领导角色，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它的影响完全消失了。实际上，传统的法律理念仍然在现今的中国法治构建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有益的元素，辩证分析那些有些过时的法律思想或体制也能成为警示案例，以更有效地

推动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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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并继

承中华卓越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

族精神和价值观念融合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法律

制度层面，从而构建出多元化法律文化体系。当下法治实践要厘

清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积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

使命和时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自古代神话时期至清朝末期这段时间里，中华民族发展出持

续存在，具备一定普遍性，包括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及其衍生出来

的法律制度的双层结构，体现为意识形态、社会心态以及规则、

体制的法律部分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其具有以下特点：

（一）刑法不分

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刑与法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

时甚至是同一个概念。夏商周时代并没有把这种法律称为法，而

是叫作刑，比如禹刑、汤刑、吕刑、九刑等等。随著社会的演进

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刑最终被之后的法和律所替代。如，春秋战

国时代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编纂的法典；秦孝公

时商鞅变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秦律》对后世立法产生深远影

响，之后立法如《唐律疏义》《大明律》等基本都采用律的形式。

对于刑法制度，梁治平教授曾指出：“古老文明的发展、转变及

大统一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三种用来描述古代法律的关键词——

刑、法、律。这非常引人深思。” 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对此有相

关阐述。《尔雅释诂》里提到：“刑就是法”，“律也是法”。《说

文解字》中则写道：“法即为刑”。另外，在《唐律疏议名例》

中也提到：“法也就是律”。由此可见，虽然这些都是技术的变更，

但它们反映出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正在逐步发展壮大。

（二）重刑轻民

尽管各朝历史上的法律法规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它们都是

基于“所有法规整合在一起且主要由刑法构成”的基本原则来构

建和实施的。如夏商周时期所设立的大禹罪行、太公惩罚令、吕

氏处罚规则及九种犯罪形式等等，均是由刑法作为主体内容出现。

在中国史上首个较为完整的编纂式法定文件《法经》创建了一个

包括盗窃、抢劫、网络安全管理、抓捕行为与其他相关内容的 6

个部分组成的内容框架，并认为“君王治理国家最紧急的事情就

是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因此该书把对违法活动的预防放在优先

位置，并仅有少量有关民事实务的相关条款被纳入其内。被称为

中华传统立法体例象征之一的《唐律释疑》，即唐永徽年间的民

法典，在结构设计上有 12 章节，分别为总则类 - 名称条例、军事

防御制度、职业职责安排、家庭婚姻关系处理方式、马房仓库的

管理方法、私下发起战争的行为禁止措施、针对暴力侵犯他人权

益的情况采取何样的应对策略、欺骗诈骗手段的使用限制问题及

其他各类混乱情况下的处置办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相较而

言，它比之前的《法经》更完善一些，然而在这份文献的前十项

只包含了少量民法相关的条约，其余大部分则是属于刑法范畴内

的规程设定。最后的终结者—《大清国宪纲要》也同样保持着这

个特点。

（三）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核心。“德治”作为中

国传统治国策略的核心思想，要求统治者必须实施以道德教化为

主、以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德治思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西

周时期，在此之前，人们普遍崇尚“天命”理念。《诗商颂玄鸟》

中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将商朝政权的合法性归因于天意。

西周建立后，虽然继承了夏商的“天命”传统，但统治者却认为

“天命并非常态”，并相信天命对于某一族群的喜爱并非是无条

件、永恒不变的。天命的获得与失去，则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具备

能够使人民归顺的“德行”，即“皇天虽然没有偏袒之心，但只

有德行才能辅佐人民”。这也代表了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明

德慎罚”更加突出运用规则为主导实施教化，而非借助各类刑罚

手段，治国政策中应当将德行放置在首要位置，同时也可将德治

思想融入刑罚阶段，规束刑罚等环节的执行。春秋战国时期的孔

孟理论继承并拓展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说过：“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者应以道德行为来推行统治，

并主张在施政手段上应既宽容又严厉相结合。而西汉时期的董仲

舒则继承儒家强调德行与刑罚并重的思想，并借用阴阳五行学说

对其进行深入阐释，进一步发展完善德主刑辅思想，使其成为正

统法律观念的核心内容。从那时起，德主刑辅的法律观念在接下

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四）无讼息争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遵循历史发

展脉络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已经历经两千多年的封

建王朝。但是，其中“必也使无讼”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是此种

理念并没有事实论据。第一，人们群众更加热衷于古代文化知识，

不论是做何种事，都将尧、舜、禹等先人作为榜样。不论是奉行

小国寡民思想的老子，还是至圣先师的孔子，都十分重视社会和

谐，无讼就是践行和谐社会的一种实际追求。第二，我国封建社

会大多伴随着农业的崛起，围绕血缘关系这一枢纽的社会其实是

一个亲戚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伦理道德是处理各种纠纷最为常

见的形式之一。此外，我国传统社会大多认为“德主刑辅”，德

行是主要的惩戒手段，刑罚则是辅助环节，也是中华传统法律文

化理念形成的必然结果。第三，为了维护统治，中国统治者努力

减少纠纷案件，倡导“无讼”。比如在民间纠纷方面普遍实行调解，

教导人们向善，制止争吵纠纷。并且将鼓励人们打官司的律师称

为“讼棍”，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久而久之，中国人民就滋生

出一种“厌讼”的情绪，无讼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准则。这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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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统治者的目标。

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精神

（一）明德慎罚，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或者说人文主义，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自周朝建立其礼仪和音乐体系后，统治者开始强调“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并认为“人民的愿望，必然会得到满足”，以

此确立了“尊崇自然、保护百姓”“彰显美德、谨慎惩戒”的原则，

对忽视公众意愿、过度使用法律制裁的行为持否定态度。由孔子

引领的儒家学者则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表明，他们把道德教育的

实施看作是提高国民素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宋代大部分理

学家发扬了这一传统，倡导宽刑爱人的法治主张。在中国古代社

会的法律传统中，这种凸显以人为本，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法律

制度并不鲜见。比如，大部分朝代都严格控制对死刑的决定权。

又比如，从体恤孤寡老人的存留养亲制度、照顾孤幼儿生活的检

校制度、维系家族内部团结的亲亲互隐制度，都可见这种以人为本、

明德慎刑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

（二）执法原情，恭行天理，

将天理、国法和人情融于一体，多方位综合衡量，在围绕国

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决定违法人员量刑，不能违背天理道德，也

不能违背人情，进而实现情、理、法的辩证统一，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最为突出的特性，同时这也是时代的价值追求。我

国古代官员在建设司法体系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法律条文，也

并无僵化执行各项法律条例。在官员们看来，社会发展在持续变

化阶段，法律条例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执行人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的设置处罚结果，并综合实际因素完成最终判断。法律尚未

健全的治理社会，此种做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调处息争，追求和谐

针对各种司法案例的审判，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和谐，避免争

端的产生，积极寻求各种解决路径，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实现社

会的公平正义，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鲜明特性。追求无讼并非

单纯的不计较事件的经过和是非，选择息事宁人，而是充分借助

智慧，从根源上解决各类纠纷问题，避免今后各种矛盾的持续激

化，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简单而言，围绕家族为单位的

熟人社会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受区域的制约，很多社会纠纷

往往存在于家族之间。执法人员在判决时会衡量诉讼双方之间的

和谐共处。如同孔子所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主动寻求和解并梳理纷争，大多认为是处理冲突矛盾的关键所在，

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环节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和纠

纷的主要路径。

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要元素之一，也是其中非常耀

眼的一部分，因此有责任去保护与发扬它。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之路前进，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发掘

和延续中华法律文化的精髓”，这无疑是一个突显出我国特色并

且展现出我们的风格的选择。当下的法治思想中更是包含着大量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因素，没有理由不去重视、继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关键支撑是全面实施法治化

管理，同时这也是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系统及能力的现代化所必需

的要求。为了全方位地推行法治改革并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环境，

我们需要大量借鉴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元素，这些优秀

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法治的源泉和动力。

（三）推动社会道德建设，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只钓鱼不用鱼网网鱼，孔

子打猎时不打晚上归巢的鸟。白居易诗《鸟》中说：“谁道群生

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了众多德治的素材，体现了对生态、

自然和生灵的尊重，在加强国人对法治道德感知的同时，对提升

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化

（一）科学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与缺陷通常紧密相连，为了确实地

接纳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坚守“吸取优点而摒弃缺点”

的原则来实现理性化的发展及对传统的借鉴应用。坚定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司法路线时需牢记：不忘初心，尊重并且学习优秀的

华夏古典法学思想；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开展政治斗争

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汲取智慧之源泉——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拥

有的珍贵遗产之一。

（二）合理借鉴外来法律文化传承中的先进经验

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并不能坐井观天，局限

于方寸之内，拒绝吸收其他外来优秀法律文化。其中包含西方先

进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关于法律知识的有益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我国更加提倡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主导思想，

也是建设传统法律文化的根基。在法律文化构建过程中，必须处

理好与西方国家法律文化的融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

化过程中，应当围绕本国法律文化为基础，积极汲取外来先进文化，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之路上，做到中西合璧。

（三）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我国作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法治建设的

目标必须是体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并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这与传

统社会法律文化的性质有着天壤之别。对于中国卓越的法律传统

文化的延续与进步，我们应当基于这一基本国情来建立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程中，综合以

人为本、明德慎罚等理念，将天理、国法和人情辩证统一，从而

满足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基础目标，围绕民间诉讼、天下大同的理

念完善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同时，提升法律

实施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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